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第二十五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

改善辦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配合建築法(以下簡稱本

法 )第七十七條之一修

正，將原有合法建築物之

構造安全不符現行規定者

納入改善項目，以維護公

共安全，爰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五條之一 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以下簡稱申報

辦法)第七條規定應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

原有合法建築物不符現

行規定，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該管主管建築

機關應令該建築物所有

權人於改善期限內依其

改善基準辦理改善：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檢查判定結果為有

疑慮或確有疑慮。 

二、依申報辦法第八條

第二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申請展

期。 

前項改善基準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申報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應辦理耐震

能力評估檢查之原

有合法建築物，符

合下列情形者，依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一、 本條新增。 

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以

下簡稱申報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定有應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申報之原有合法建築

物，該類建築物係主

管建築機關認為可能

有耐震能力不足之虞

建築物。該類建築物

不符合現行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以下簡稱耐震規

範）規定者，如經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檢查

判定結果為有疑慮或

確有疑慮，自得認定

該建築物有耐震能力

不足之虞，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應令該建築

物所有權人限期辦理

改善，爰訂定第一項

第一款。另原有合法

建築物未經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檢查直接辦

理整體結構補強或排



範及解說（以下簡

稱耐震規範）第八

章第八·五節規定

辦理：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

估檢查判定結果

為有疑慮且經評

估認有弱層之

虞。 

（二）非屬申報辦法第

九條第二項但書

規定情形。 

二、前款以外之原有合

法建築物，依耐震

規範第八章第八·

三節規定辦理。 

第一項改善期限依

申報辦法第八條規定申

報期間辦理，原有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並應於

下一次申報期間屆滿前

依申報辦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或第二項規定

辦理備查。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改善，有建造行為或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行為

者，應依本法申請建築

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 

除弱層破壞補強，則

無法認定該建築物是

否有耐震能力不足之

虞，故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亦應令該建築物

所有權人限期辦理改

善，爰訂定第一項第

二款。 

三、 原有合法建築物耐震

能力改善之基準，有

耐震規範第八章第

八·三節所規定之整

體結構補強及第八·

五節排除弱層破壞補

強二種，為定明二種

基準適用對象，爰訂

定第二項。 

四、 屬申報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以外應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之原有合法建築物，

因有建築物產權複

雜，各所有權人間不

易達成共識以完成整

體結構補強之困難，

為助於提升耐震能

力，該類建築物得以

排除弱層破壞補強基

準辦理改善，爰訂定

第二項第一款本文。 

五、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檢

查判定結果分為有疑

慮及確有疑慮，耐震

能力確有疑慮之建築

物以排除弱層破壞補

強辦理改善仍無法有

效提升其耐震能力。

另建築物如經評估無



弱層之虞又以排除弱

層破壞補強辦理改

善，亦無助於提升建

築物耐震能力，爰訂

定第二項第一款第一

目。 

六、 辦理排除弱層破壞補

強之建築物，再經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列入

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之對象，該建築

物已無法再以排除弱

層破壞補強方式提升

耐震能力，爰訂定第

二項第一款第二目予

以排除。 

七、 建築物完成整體結構

補強可提升其耐震能

力至安全無虞，除第

二項第一款情形以外

之建築物皆應以整體

結構補強辦理改善，

爰訂定第二項第二

款。 

八、 限期辦理改善之對象

皆屬申報辦法所規定

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申報之原有合法

建築物，故規定其改

善期限依申報辦法第

八條規定之申報期間

辦理。改善完竣之建

築物，其所有權人應

依申報辦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二項

規定檢具證明文件送

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備查以完成申報程



序，爰訂定第三項。 

九、 建築物辦理改善有涉

建造行為或變更使用

執照行為者，應依本

法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或變更使用執照，爰

訂定第四項。 

 


